
城事·政闻

2011年4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梁莹莹 美编/组版：夏坤 B09今日烟台

行业诚信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

烟台4类公共场所首获信誉评级
记者 崔岩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善浩 实习生 王启凤

“五一”过后，《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即将实施，21日，烟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专门就此召开市级直管公共

场所卫生管理培训会议，对获得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评定等级的1261

家经营单位授牌表彰。

为有效改善辖区内

市容市貌，并围绕“争创

第三届全国文明城市”

活动，4月25日上午，芝

罘区城管大队世回尧中

队联合世回尧街道办事

处对辖区内通世路大东

夼路段进行了环境综合

整治。此次整治行动共

清理乱堆乱放2处，违规

广告牌6处，道路两侧绿

化带内垃圾8车次，使通

世路两侧的市容市貌得

到明显改善。 (通讯员

张红兵)

 全市10家单位获得A级信誉评定

“住宿场所、游泳场所、沐浴场所、美

容美发场所，烟台目前对4类场所进行量

化分级评定。”25日，烟台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所监督三科姜良彥科长告诉记者。

“其中，烟台12家人工游泳场馆通

过量化分级评定，评出A级单位4家，B

级单位7家，C级单位1家。烟台洗浴场

所，评出A级单位4户，B级单位89户，C

级单位86户，不予评定等级的单位106

户……”根据信誉评定结果，在参评的
1367家经营单位中，有1261家单位获得

信誉等级评定，获评率达到92 . 2%。

“这些单位中，共有10家被评为A

级和22家被评为B级的公共场所经营

单位。”姜良彥告诉记者，此举是为了

提高烟台市公共场所的整体诚信水

平，也为了增加消费者在公共场所消

费的透明度。

“获得这些荣誉等级的单位，我们

要求他必须将等级牌悬挂在单位的醒

目位置。”姜良彥说，对于不悬挂的，将

根据新的《细则》给予一定程度的处

罚。

姜良彥说，卫生监督部门还将不

定时地参照其卫生信誉度等级进行监

督检查，卫生信誉度为A级的，监督频

次不少于1次/两年；B级的，不少于1次
/年；C级的，不少于2次/年。

“这就意味着获得A级信誉等级

的单位，不是终身制。”姜良彥说，信誉

等级的评定，是个动态的管理。所以，

取得A级授牌的经营单位要保证自身

卫生管理工作不退步、不下滑；取得B、

C级授牌的经营单位要结合量化分级

管理工作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力争在

下一次评审中获得更好的等级；没有

评级的单位要积极努力，抓紧申报及

时达到评审级别。

据悉，5月1日起实施的《细则》第

四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如果经营单位

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度等级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

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的，直至吊销卫生

许可证。

对此，姜良彥认为，诚信问题，说

白了其实是道德的底线，是行业最基

本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很抽象的概

念，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将

诚信问题付诸于律法层面，将更有利

于监督部门执法。

“如今的实施细则，不仅规定了公

共场所要诚信，而且同时规定了处罚细

则，并且将行业信誉的处罚等同于卫生

许可证的处罚，这就说明了国家对行业

信誉问题的重视。”姜良彥认为。

 首次将行业诚信问题用律法明确

 信誉等级并非一评定终身

城管整治通世路

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今后每年查体

本报4月26日讯(记
者 崔岩 闫丽君) 只

要是公共场所从业人

员，无论从事什么工种，

5月1日以后，必须每年

进行查体，如果不执行

的，经营者将接受严厉

处罚。烟台市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召开的市级直

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培

训会议上，就此进行了

专门培训。

“在即将实施的《细

则》中，健康查体是一项

新规定。”姜良彥说。根

据规定，公共场所经营

者应当组织从业人员每

年进行健康检查，从业

人员在取得有效健康合

格证明后方可上岗。

“新的细则将不再

区分从业人员的工种，

只要是公共场所从业人

员都必须每年查体，不

得有例外。”卫生局卫生

监督所监督三科姜良彥

科长向记者解读了新

政。他表示，不仅旅店

业、咖啡馆、酒吧、茶座、

公共浴室等直接为顾客
服务的从业人员(包括临

时工)，而且其它场所直

接为顾客服务的从业人

员也都必须每年查体，

不再是两年一查了。对

于，新参加工作的人员

上岗前需要取得“健康
合格证”。

“不仅如此，现在的

处罚措施也比以前重多

了。”姜科长说，“以前，

不办健康证上岗的，最

多罚 2 0 0元。从今年开
始，不办证的，将面临最

高15000元的罚款处罚。”

对此，烟台市疾病

与预防控制中心保健

科科长邢晓明告诉记

者，烟台市疾控部门早

在多年前已经开始对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进

行健康查体。然而目

前，只有餐饮环节的从

业人员和游泳场所的

人员能够很好地配合

这项工作，其他公共场

所的从业人员来市疾

控中心查体的并不多。

“可能由于目前烟台市

承担查体业务的机构

多而杂，这部分人有可
能到别的机构去查体

了。”刑科长解释道。

 店内不挂卫生许可证，罚！

格相关新闻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崔岩 闫丽君)

根据新的《细则》规定，从2011年5月1日

起，如果有不悬挂卫生许可证的单位，将

面临实际性的处罚，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

过的。

根据《细则》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规定，

如果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度

等级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给予

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

停业整顿的，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新的条例对于卫生许可证的规定，

明显的这一条不一样了，有了实质性的处

罚。”针对规定，烟台市卫生监督所监督三

科姜良彥科长告诉记者。

姜良彥分析说，现实中，确实有不少

公共场所经营单位不悬挂卫生许可证，对

于这种行为，以前卫生监督部门是真拿他

们没办法，因为处罚法律依据；而新的实

施细则就明确了处罚细则。

不过，姜良彥科长同时指出，法律规

定是规定，在现实督查中，监督部门还是

会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助手段的。

进池游泳，今后将严格审核健康证(资料片)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